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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学校教育为兰坪

的历史着下了重墨。

<兰坪教育志>记载了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至1995年共260多年的可溯源历

史。为了能够说明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上不严格断限，略述了明、清时期

和民国时期的教育状况。详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变化。

我县的教育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

耘，至1995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1校，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

育协调发展的格局。各级各类学生达3．4万多人。解放40多年来，为兰坪培养了一大

批建设者，向各大中专学校输送了一大批人才，为兰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铸就了不

朽的丰碑。我们编纂志书就是记述这些丰碑的事实，<兰坪教育志>就是各级党委、政

府和我们广大师生以及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热心者共同兴办教育事业的丰碑。

教育，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均有自身的价值。在物质文明中，它起着传播生产

经验和制造生产工具的技能作用，这就是教育的生产力价值；在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体现

在劳动者是学校培养的，教育是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推动科学技

术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的传播阵地。教育在我县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这些作用在<兰坪教育志>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志书的编纂人员竭尽全力、精诚团结、共同协作、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自己分担的任

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我对编撰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整部志书不隐不讳，如实反映，周详而无加饰。“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

事”。做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志书资料翔实，体例规范，内容丰富。它的

出版填补了我县无教育志书的空白。是一本难得的好志书。

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把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放在了首要位置，而全

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更强的新一代人无不成为各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我

们编修志书的目的就是总结老一辈教育工作者在我县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

训，为制订下一步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提供借鉴，<兰坪教育志>将在我县的教育改革

和发展中，充分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兰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

出贡献。在出版之际，特作此序，衷心感谢多年来对我县教育事业发展倾注心血的广大

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教育委员会主任张金华

199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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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实事求是地

反映兰坪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溯雍正九年(1731年)，下止1995年末，共记述264年的兰坪教育史

实。

三、本志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丽江地区档案馆、兰坪县档案馆、兰坪县教委

档案室及有关教育方面的口碑资料。

四、本志以兰坪现辖区为撰写范围，原属兰坪县的上兰乡、维登乡、利苴村在未划

归剑川、维西、丽江之前，教育方面的统计数字入本志。

五、本志体裁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

“志”为主。

六、本志采用章节体，节下的目与子目分别以一、二、三⋯⋯(一)、(--)、(三)

⋯⋯系之。

七、本志文体用语体文，对各个历史时期所用的名词或词组及习惯用语，必要时夹

注或脚注说明。机构、地名随变革而异，必要时夹注说明，其中区(公社)即乡(镇)，

管理区(大队)即村(办事处)，小队(自然村)即社，不另说明。

八、历史纪年，清末和民国时期，沿用旧称，加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数字(包括百分比)使用，在行文和表格中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附录的文件及资料，视需要分全文或节选两种。

十一、各个时期的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分的法定数据为准，没有的采用部门档

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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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处滇西北高原的横断山脉腹地，与丽江、剑川、云龙和泸

水、福贡等县毗邻。境内居住着白、普米、傈僳、彝等14种少数民族，全县人口

182 927人，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称，被誉为“滇西北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在明朝天顺年代，汉文化在兰坪已经有了传播。从金顶箐门办事处仁茂村发掘出的

明代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的火葬墓碑文的端庄、

严谨来看，证明了这一事实。

兰坪的学校教育起步较晚，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以后，在一部分开发盐业的

地方逐渐出现书院和义学。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盐大使郑大位在下井首建“宏文

书院”和义学，这时兰坪才出现学校。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杨武愍公在吉尾(营

盘街)捐建“沧江书院”，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由知府、盐大使和地方绅仕

共同捐建“天鸡书院”于拉井街。除此而外，境内还有部分的私塾和义学馆。

民国2年(1913年)，兰坪首任知事赵荃与地方仕绅商议筹建初、高等小学堂，并

奉令将县内私塾改称为初等小学堂。是时，兰坪境内共有初等小学堂36校，高等小学

堂1校(暂设于拉井)。民国24年(1935年)，兰坪被省教育厅列为省立小学校县之一，

并派杨惠任校长到县筹办。次年春，学校筹办就绪，校址定于金顶文兴。省立兰坪小学

设立后，曾在营盘石宝乡(今新华村)设立分校，尔后省小迁至石登。省立小学从创办

到搬迁前共培养高小生189名，附设师资班126人。省立小学的开办推动了兰坪小学教

育的发展；为开启边疆文明做出了贡献。从1912年兰坪建县到建国前夕的30多年的时

间里，全县共毕业高小生1 203人。

1949年10月，县人民政府成立。从1950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时间里，是兰坪学

校教育发展较快的时期。

1951年，在接管9所中心完小的基础上，又接管了初级小学75校。6月，兰坪县

筹建的初级中学在拉井竣工，校长由县委书记张文英兼任，教师由干部兼任，填补了兰

坪教育无中学的空白。1958年秋，兰坪中学首招高中班，初中由原来的年招1—2个班

扩大到年招3个班。但是，在此期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教育事业发展过快，规模过

大，超越了客观可能，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相当一部分学校缺乏办学条件，力量分

散。而学校内劳动多、政治运动多，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基础知识教学受到很大

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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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至1963年是国家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对全县的教育事业发展规模进行

了调整，精减了小学教职工31人。全县村小由1960年的237校减至1962年的169校，

初小学生由9 292人减至4 260人。1963年，认真贯彻了<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

例>，逐步明确了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合理安排教学、劳动与生活的关系。1965年，

遵照刘少奇主席倡导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民办教师和耕读教师由1964

年的50多人增到130多人，在校高、初小生又得到增加，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59．6％。

1966年下半年到1976年是兰坪教育事业从停滞、恢复到畸形发展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教育首当其冲，学校长期停课，学生投入“造反有理”的

浪潮中。许多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划为三、四类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

回家。

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一方面，错误地提出“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十

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号召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另一方面又提出“上小学不出

村，上初中不出大队”的目标。在完小下放到大队办后，许多大队又在完小办起附设初

中班。至1971年秋，全县共有小学附设初中15校30个班，全县8个公社均开办了公社

中学。兰坪中学、营盘大甸坝农中、中排木瓜邑农中实行高中分片招生。中小学教育出

现了“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虚肿现象，导致“初中教师教高

中、小学教师教初中、民办代课教师教小学”的局面，结果，顾此失彼，两败俱伤。中

学办不好，小学也没有质量，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

工作，教育出现了转机，学校混乱的局面得到了一定扭转。7月，县革委会对全县中小

学、附设初中和农业中学进行了调整。经过调整，在拉井设县直中学1校，其余7个公

社设立7所初级中学，河西箐花大队设附设初中班，经调整后附设初中尚有4个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较快地扭转了全县中小学点多面广、质量低下的状况，

对中小学布点和规模进行了调整。1981年，附设初中班停办，其他初级中学维持现状。

每个大队办好一所完小，条件较差的村小进行合并。将完小、村小491校调整为385

校，其中完小155校调整为98校。各级学校调整后，办学条件和师资紧缺的状况有所

缓解，基本稳定了学校的教学秩序。1984年，在省、州政府的关怀下，为促进边疆民

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县内开办了全、半寄宿制学校。同时，县内高、初中学生除了助

学金外，每月分别补助10元和5元，这对稳定学生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1985年，兰坪县城由拉井迁到金顶，兰坪中学亦随县城迁移并定名为兰坪一中，

在兰坪中学原址(拉井)创建兰坪二中。1995年，根据县情，决定办好一所完中，将

兰坪二中高中部编人一中。兰坪二中自创办到并入兰坪一中共办了11年。

经过十五年的整顿、恢复，到1995年，兰坪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稳步、健康发展，

各类学校达531校，其中：中学9校，教师进修学校、职业中学各1校，完小106校，

初小407校，幼儿园7所；高中在校生数由1980年的226人增加到751人，初中生由

1980年的3025人增加到5 187人，分别增长了3．3倍和1．7倍；小学生由17 394人增加

到26340人，增加1．5倍。共培养出高中生2337人，初中生14542人，高小生3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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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了本科生154人，专科生285人，中专生2696人。对兰坪的

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解放40多年来，兰坪县向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了本科生170人，专科生322人，中

专生3 292人。培养了高小生42 520人，初中生21 994人，高中生3 196人，师范生111

人。人均受教育年限达5年。这些学生已成为兰坪县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

兰坪的成人教育起步较晚。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

1956年，为适应兰坪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县人民政府根据丽江地委关于“举办几

批农民脱产扫盲班，为山区的文化工作扎下根和为建社做好准备”的指示精神，决定在

县内开办农民脱盲文化学校，3月26日，文化学校在金顶完小成立。从开始办班到

1957年，共开办了4期，培训了乡级干部206人，青年积极分子140人。使原来文盲半

文盲的农村基层干部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投入合

作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6月，兰坪县人委提出“万人教、全民学”，“七月

准备、八月苦战、九月扫尾、十月一日宣布文化县”的要求，全县公社、管理区层层建

立扫盲组织机构，共组织了青壮年文盲12754人参加学习。教学上实行“三包”(干部

包发动群众、民师包教学、教师包辅导)。在公共食堂、路边、田边、工地设立了识字

岗、认字牌，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1960年整风整社后，扫盲工作

停顿了一段时间。1963年，县人委文卫科总结了“大跃进”中扫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强调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组织业余教育。至1965年，共组织了扫盲班17个，

学员2516人，业余高小班74个，学员864人。同时，在拉井至营盘的公路工地上组织

2000多人进行扫盲。年底，全县开办耕读班。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全

县业余教育机构瘫痪。从此，扫盲教育和业余学校也就停办。

1980年恢复扫盲机构，开展扫盲工作。1985年，县成立由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县长

任组长的“兰坪县扫盲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各乡镇、行政村(办事处)也成立了相应

的扫盲协调领导组织。县教育局设立成教股，各学区配备成教专干负责此项工作。1995

年，县政府制定了<关于贯彻国务院(扫盲工作条例)的实施办法>。从1985年至1995

年，累计开办扫盲班1 275个，学员达26 279人，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4 068人。通过十

多年的努力，使文盲率由1982年的54．8％下降至1995年的33．98％。

兰坪的职业教育始于民国4年(1915年)2月，当时，在西新化里的营盘街开办了

蚕桑实业所，饲养春蚕，种植棉花。后因实业所无经费而停办。1958年，根据中共中

央“多种形式办学”的指示，在营盘大甸坝、营盘完小、河西三岔河开办了3个农中

班。至1960年2月，全县8个公社都办了农业中学。文化课教师由中心完小教师担任，

农业技术课教师由农科员兼任。全县共开办了12个班，学生206人。1964年起，相继

创办了营盘大甸坝农中、中排木瓜邑农中、兔峨松登农中、河西箐花农中、富和药材中

学、挂登畜牧中学、机械中学等。这些职业学校除了个别学校有毕业生外，大部分学校

只有其名，都因不具备办学条件而中途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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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兰坪县被列为全省24个农村教育改革试点县之一，引进职业教育。

1991年秋季，成立兰坪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挂靠县教师进修学校)。在县培训中心和

7所乡镇初级中学开办初中后“3+1”职业技术培训班。到1995年，累计办班58个，

学员达2668人。1993年，在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开始招职高班，到1995年，共招3个

班，招收学生138人，在校生100人。1995年8月，成立兰坪县职业中学，与职业技术

培训中心合为一校，迁新校址。同时，在县内还开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在农村广泛推

广科普及农村实用技术知识，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走科技致富的路子。

职工教育在解放初期结合扫盲教育开展工作，加强对县级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文

化培训。1984年，对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文化补课。1983年起，兰坪开始组织

参加云南省举办的高等、中等教育自学考试。至1995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l 102

科次，及格238科次；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269科次，及格70科次。同时，还积极

组织了成人招生考试，为干部职工提高学历层次和业务素质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关键。是开展教育工作的主导。兰坪早期的教师绝大部分是从外

地聘请的，一般是举人、贡生、增广生员或秀才。民国21年(1932年)，省拨款补助，

兰坪县举办一期乡村师范班，培养国民小学师资。民国25年(1936年)，省教育厅拨款

创建省立兰坪小学，校内附办师资班。先后开办5个师训班，招收230多名学员，毕业

123名。民国37年(1948年)全县教师仅有130多人。

解放后，兰坪中学附设了初级师范一班和中等师范4个班，共培养了师范生111

人。各类师资班的设立，为解决师资缺额，提高教师素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50

年代和60年代教师数量有限，1966年全县教师为250人。广大教师不辞辛苦，白天上

课，晚上还组织青壮年文盲开展扫盲工作，承担社会义务。他们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为提高兰坪各民族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教师深受其害。但是，广大教师还是稳住了自己的阵地，还是

传其道，授其业，基本保证了教学时间，使绝大部分的各民族学生接受了教育，致使文

明不受断裂，续播了文明的火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拨乱反正，清除“左”

的影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了教

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稳定和加强了教师队伍。1981年，县教师进修学校成立，

为提高教师素质和培养教师队伍有了一个固定的园地。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精神，县教育局制定了<学校领导、教职员工职责>等贯彻实

施文件，规范对教职工的管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教师素质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

大。到1995年，全县教职工达1 630人，比1978年的581人增加了1 049人。其中：高

中专任教师55人，本科学历的有27人，占49．1％；初中专任教师294人，其中专科学

历以上的有175人，占59．5％；小学专任教师1 074人，其中中师、高中学历以上的有

860入，占80．1％。获高级职称的7人，中级职称的299人。逐步形成了一支能基本适

应兰坪教育事业发展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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